
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-心玲守護計畫 

-諮商服務轉介流程-

 
一、學校輔導教師評估是否符合計畫服務對象，服務對象資格詳見如下： 

1. 臺北市、新北市小學五至六年級高年級學生、國中學生，其老師及家長，包含： 

(1) 一般學生： 

① 精神及心理需疏導、缺乏情緒管理能力、行為及教養提升素質 

② 因課業壓力過大、家長期待過高的資優生 

③ 人際關係遇到問題或遭受霸凌等學生 

(2) 因發展遲緩而受特殊教育之學生，在此特教生包括： 

① 語言、溝通、表達能力不足 

② 閱讀、認知、學習能力不足 

③ 生理上的肌肉或神經不協調 

④ 先天疾病或後天環境造成自閉、封閉或類亞斯等 

(3) 家庭功能缺失之學生，家庭功能缺失界定： 

① 失親孤兒 

② 父母一方或雙方殘疾或重病、離世、入獄等 

③ 父母離異，主要養育者缺少工作能力、無穩定收入 

④ 隔代教養，父母常年在外工作，成長過程缺少與父母的情感連結 

⑤ 遭遇家庭暴力等受社會局保護安置 

二、完成轉介單及轉介同意書填寫 

    轉介單由輔導教師填寫，若轉介個案為未成年，轉介同意書需請法定代理人簽名。 

三、由輔導老師選擇及聯繫欲轉介之諮商所 

    待轉介單及轉介同意書填寫完成後，輔導老師可自合作諮商所中選擇欲轉介之諮商所並聯繫諮 

    商所將轉介單及轉介同意書交由諮商所。 

四、後續預約流程由諮商所行政端聯繫被轉介者確認時間 

    輔導老師將負責第一次聯繫諮商所，和交付轉介單及轉介同意書，後續預約時間事宜及預約流   

    程，將由諮商所行政端再主動聯繫被轉介者。 

五、開始晤談，轉介完成。 

    諮商所行政端聯繫被轉介者預約好時間及流程說明後，可開始進行諮商服務，則轉介完成，待      

    補助次數使用完畢後，若要續談則恢復本所心理師/社工師之牌告費用。 



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-心玲守護計畫 

-諮商服務轉介單- 

填寫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 性  別  生日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校  輔導教師 (姓名)             (電話) 

身分證號  身份 學生 _____年級 教師 家長 

居住地址  

一、請勾選個案目前最主要之困擾 

家庭困擾  自我探索  情緒困擾  生活壓力  創傷反應  自我傷害  網路成癮 

性別議題  學習困擾  生涯輔導  偏差行為  中離拒學  藥物濫用  心理疾病 

高風險家庭  兒少保議題  其他___________ 

二、個案主要困擾問題概述(個案來源、行為概述、個性、人格特質描述) 

 

 

三、家庭概況描述 

 

 

四、健康史 

是否有曾有過生理上重大疾病：否  是，疾病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是否看過精神科/身心科：否  是，醫師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是否有使用精神科藥物：否  曾有過，時間：____________藥名：_______________ 

目前正服用中，藥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五、其他備註事項 

轉介人  單位主管  

 



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-心玲守護計畫 

-諮商服務同意書- 

    本人同意接受合格的心理師/社工師的專業服務，我已閱讀、了解，並且在下方簽名同意

下列關於心理諮商的說明： 

1. 晤談時間與收費 

(1) 本晤談為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-心玲守護計畫個別諮商補助方案，時間皆採取預約制。 

(2) 個別諮商的晤談時間每次為 50 分鐘，伴侶/親子晤談每次為 80 分鐘，收費金額根據基

金會補助________元，共____次，個案自付額為本所心理師/社工師之牌告費用扣除基金

會補助後自付________元。 

(3) 付費方式以現金、現場付費為主。若需要透過匯款支付，可向行政人員索取匯款帳號

及金額進行之；若使用信用卡支付費用，則需自行負擔平台手續費用。 

2. 專業保密原則 

在諮商過程中，心理師/社工師能遵循專業倫理的規範，執行專業保密，但是當心理師/社

工師遇到下列情形，則不在此限制： 

(1) 晤談內容涉及自我傷害、傷害他人、家暴或兒童虐待時，心理師/社工師會依規定進行

通知重要家屬、相關單位，以保護我及他人的安全。 

(2) 當司法單位循法律程序向心理師/社工師索取必要相關資訊。 

(3) 為了維持我的權益，心理師/社工師的督導者與個案管理者有明瞭心理諮商過程之權利

與責任。 

3. 請假原則 

因故不能前來晤談者，請於原定預約時段前 24 小時以上來電或透過官方 Line 請假；如

逢晤談前一日為本所公休或適逢假日之情況，則需於預約晤談日的前一個工作日 17:00

前完成請假手續，若無故缺席達兩次，則取消基金會補助資格，若要繼續會談則恢復心理

師/社工師之牌告費用。 

4. 錄音、錄影 

(1) 在心理諮商的過程中，若需要錄音、錄影，則需先簽署錄音、錄影同意書，且雙方皆有

權隨時停止錄音、錄影。 

(2) 本諮商所空間之錄音、錄影除了環境保全使用，其餘須透過法律調閱申請。 

5. 在進行諮商時，我會配合投入心理諮商服務的過程，但我也同樣享有停止晤談的權力。 

 

立書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(簽名)： 

   心理師/社工師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立書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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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諮商服務簽到表- 

 

晤談日期 補助使用次數 個案簽名 心理師簽名 備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
